附件：

重庆市设立会计师事务所专家评估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重庆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加强重庆市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审批和监督管理力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9]56号）、《财政部关于科学引导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规范发展的暂行规定》（财会[2010]13号）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我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的意见》（渝办发[2010]147号）等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重庆市辖区内申请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及分所。跨省迁移会计师事务所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重庆市财政局负责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的专家评估工作，制定相应评估规则，组建专家库、指导专家工作。

重庆市财政局委托重庆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具体组织实施专家评估工作。

第四条  专家库成员由以下人员构成：

一、政府部门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人员4名；

二、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管理人员4名；

三、会计师事务所专业人员10名。

第五条  专家库人员条件

一、政府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管理人员

1、熟悉注册会计师行业状况；

2、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工作3年以上；

3、工作认真负责，公道正派。

二、会计师事务所专业人员

1、会计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

2、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经历10年以上，且具有丰富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经验；

3、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公道正派；

4、年龄60岁以下。

第六条　专家的抽取。每次评估应随机抽取7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其中政府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3名，会计师事务所4名。

第七条  专家组依据评估规则对申请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估，并出具意见。

第八条　申请人向重庆市财政局提供以下材料供评估：

一、财政部24号令所规定的申报材料；

二、申请人评估申请；

三、申请人执业经历简述，包括执业经历、参与行业工作情况、职业道德状况等；

四、拟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制度，包括质量控制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五、申请人对拟设立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管理发展思路。 

第九条　重庆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应提前3天通知申请人评估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
申请人应准确、完整提供各项评估材料，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评估。未按时到达评估地点的，取消本次评估和设立申请，且3个月之内不得再次申请设立。
第十条　评估结束后由专家组整理评估结果并出具评估意见，由参会评估专家签字后提交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财政局将评估结论通知申请人。

第十一条  申请人对评估意见有异议的，可以书面方式向重庆市财政局提交核查申请。重庆市财政局应在接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对评估专家会议的评估程序进行核查。如果评估程序符合评估规则的规定，重庆市财政局书面告知当事人。如果评估程序不符合评估规则的规定，重庆市财政局重新委托重庆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专家进行评估。

第十二条  未通过评估的申请人，一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设立。

第十三条  评估专家与申请人有利害关系需回避的，应当回避。
评估专家与申请人虽无需要回避的利害关系，但因其他情形有可能公正性被质疑时，评估专家应当主动提出回避。
除因利害关系需要回避的情形以外，申请人不得以其他理由要求评估专家回避。
第十四条  评估专家应当客观、公正地依照评估规则进行评估，对申请人的各种信息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方式在评估工作中谋取利益。

第十五条  评估专家连续两次无故不参加评估会议的，不依据评估规则进行评估的，或利用评估工作谋取利益的，取消专家资格。

第十六条　申请人应当积极配合评估工作，不得伪造、变造有关证明，提供虚假材料，一经发现，取消评估资格且3年之内不得再次设立申请。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二Ｏ一一年五月一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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